英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英人社监字〔2025〕第37-2号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告知书

被告知人：清远市达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经调查，被告知人的以下行为：分包承建的清远市新纪元外国语高中学校项目综合布线施工服务工程中，拖欠莫灿忠、刘志强、莫东泉等19名工人工资合共145169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等法律法规规定。我局在 2025年10月10日向你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你公司在收到此指令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指令如下：1.及时足额支付被拖欠的工人工资；2.真实、准确建立健全用工管理台账。并将清偿凭证、整改情况书面说明等资料报送我局执法大队。但你公司拒不改正。

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三条等法律法规规定，现拟对被告知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理：

责令你公司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告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足额支付附件一中的19名农民工工资共145169元。                                         

根据《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四条等规定，被告知人如对该行政处理决定有异议，可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携带有关证据材料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办公地址：英德市光明路106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档案楼一楼 邮编：513000           

联系人： 钟万志  张鉴祥         电话：0763-228537  

英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10月29日

附件一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欠薪数额（元）

	1
	莫灿忠
	
	9800

	2
	谭焕芳
	
	9600

	3
	谭进财
	
	9350

	4
	谭海山
	
	7850

	5
	周永祥
	
	5000

	6
	欧锦潮
	
	9150

	7
	谭志强
	
	8700

	8
	黄灿宇
	
	6800

	9
	黄健东
	
	4700

	10
	刘志强
	
	7600

	11
	莫少鸿
	
	9700

	12
	周伟星
	
	850

	13
	邓纯凯
	
	8040

	14
	邓艺文
	
	7700

	15
	罗锦飞
	
	4000

	16
	罗建兴
	
	9500

	17
	莫东泉
	
	8300

	18
	罗坚祥
	
	9600

	19
	罗金燕
	
	8929

	合计
	19人
	
	145169




